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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控股股東抵押股份

本公告乃由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悉，於 2019年1月29日，本公司控股股東（定

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）益明控股有限公司

（「益明」）以一家公司（「承押人」）為受益人將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合共 223,220,000

股普通股（「抵押股份」）抵押。抵押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總

額約 55.81%。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承押人及其最終擁

有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。上述股份抵押不屬於上市規

則第13.17條的範圍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益明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的 223,220,000股股份，相當於

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約55.81%。

承董事會命

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
彭俊業

香港，2019年2月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由執行董事黎子明先生、高偉龍先生、滕峰

先生、余健强先生及呂惠恒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天翔博士、黃國恩博士及

洪木明先生組成。


